附表1：通用航空与飞行学院2026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和学位审核
工作时间安排表
	项目
	主要内容
	完成时间
	备注

	培养资格审核
	课程成绩、中期考核、开题报告、专业实践报告、学术活动、综合素质能力实践等
	2025.12.3前
	学生完成系统中“毕业与学位-培养环节自检”。
中期考核、开题报告、专业实践报告、学术活动、综合素质能力实践等未按时提交，学分未满足要求，培养计划未完成等，将不能够通过资格审核。

	
	审核培养资格
	2025.12.5前
	学院进行培养资格审核

	学位论文不上网申请

	拟申请学位论文不上网的硕士研究生提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不上传互联网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至学院学科与科研办公室。
注意:申请不上传互联网的学位论文须参加校抽查评审，并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集中答辩。
	2025.12.22
	请于 2025年12月22日前提交不上网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至学院研究生学科与科研办公室。逾期不再受理。

	学位论文
重合度检测 

	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提交论文查重申请，上传学位论文。
要求：
1、学位论文电子版（doc、pdf 格式）
2、上传的检测论文命名格式：“学号_姓名_论文题目_专业_导师”
3、查重论文一般是全文，可以查重正文部分（从绪论到结论）
	2025.12.29
	请于 2025年12月29日上午11：00前提交论文查重申请，逾期未提交者不参加第一次重合度检测，可参加第二次查重但默认为放弃一次查重机会。
未参加或未通过第一次查重的论文请于2025年12月31日上午11点前提交论文查重申请，逾期未提交或检测结果仍不满足要求者延期送审。

	学位论文评审审批
	系统审批
	2026.1.7前
	

	校抽查评审学位论文

	校抽查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提交论文送审申请，并上传学位论文，导师审核。
要求：学位论文提交 pdf 格式。全文须隐去作者、导师姓名、学校名称、学校代码（10287）等信息，以“学号_论文”命名。
	2026.1.9
	

	学院评审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提交论文送审申请，并上传学位论文，导师审核。

	2026.1.9
	所有材料由班长统一收齐提交：
（1）学位论文。PDF格式，汇总成压缩包。全文（含参考文献）进行盲审处理（隐去学校、作者、导师姓名等相关信息。目录从“第一章 绪论”开始，“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必填项，并进行盲审处理）。论文编号见附件1。命名：学号-学位论文 。
（2）评阅书。PDF格式、word格式分别汇总成压缩包，进行盲审处理（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下载，隐去学校、作者、导师姓名等相关信息）。命名：学号-评阅书。
（3）在读期间发表的创新成果。PDF格式，汇总成压缩包。学术论文：封面、目录和文章首页或正式录用通知（需附样稿），授权专利：扫描件等。每份材料的首页上均需有导师签字。命名：学号-创新成果。
（4）硕士生学位论文格式自查表（见附件2）。纸质一式一份。参照学校文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申请延期
	申请延期送审及答辩
	[bookmark: _GoBack]2026.1.7前
	申请延期需到2026年4月以后方能申请论文送审。

	提交申请学位的创新
成果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等成果，填写登记表，并提交证明材料。
	2026.3.3
	2026 年3月3日前，以班级为单位提交证明材料，包括：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封面、目录、文章首页）或正式录用通知（需附样稿），申请或授权的专利复印件等，每份材料首页均需有导师签字。

	学位论文答辩
	学院报送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末位百分之十学生名单（参加学校组织答辩）。
	2026.3.4前
	

	
	申请保留答辩资格。
	2026.3.5前
	

	
	各系将答辩分组情况提交至学科与科研办（电子版），由学科与科研办统一交学院答辩领导小组及教学督导小组备案。
答辩委员会由3人或5人组成，其中至少有1名校外专家或非本学院专家，成员是副教授、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知名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会为3人时，申请人导师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秘书由具有讲师及以上资格的教师担任。（注：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硕士生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提醒：
1、学生认真填写附件3“硕士论文评阅意见修改说明“，学生本人、导师和系主任签署意见后，提交答辩现场。
2、学生在答辩前，将答辩所需材料交至答辩秘书，其中答辩申请书上“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由答辩秘书收齐后统一交至教学办盖章。
3、答辩后学生认真填写附件4“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意见修改署名”，签字完成后归档。
	2026.3.6-
2026.3.15
	

	答辩结果录入
	2026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00 前，硕士研究生完成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交答辩结果提交，导师审核。
	2026.3.16
	

	学位论文归档材料提交
	一份签署完整的归档材料(归档材料提交要求请见附件 2)、三本论文（两本线装、一本胶装），导师在扉页签字，研究生在承诺书也签字。
	2026.3.16前
	答辩完成后由班长统一收齐交至研究生学科与科研办公室

	学位授予资格审核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发表的学术论文。
	2026.3.18前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
	审批学位论文等。
	2026.3.22前
	

	材料报送
	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基本情况统计表、授予学位相关材料、上会学生双证照片。
	2026.3.23前
	

	学位授予数据核对
	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毕业与学位栏目下，核对学位授予信息，核实提交后学院进行审核。
	2026.3.25前
	

	学位论文
	向图书馆提交归档学位论文电子版（PDF 格式）。
	离校前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6.4.2左右
	

	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
	
	2026.4.2左右
	



